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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中科技大學保留入學資格申請書
申請日期：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
	姓名
	
	出生年月日
	   年   月   日
	性別
	□男 □女

	考取學年度
	
	錄取科系所
	

	通訊地址
	
	電話
	

	家長簽章
	
	學生簽章
	( □本人已閱讀個資宣告)

	承辦人
	
	註冊組組長
	

	教務長
	
	校 長
	

	申請原因：

· 依本校申請保留入學資格辦法第二條第一項所列重大身心疾病者。

· 因代表國家參與各項國際比賽者。
· 因兵役法規定服役者。

· 僑生或外國學生因故無法於指定日期辦理報到者。

· 因懷孕、生產或哺育幼兒(0至3足歲)者。

證明文件：

· 公私立醫院就醫診斷書或證明。

· 兵役通知單。

· 其他證明文件。

	＜備註＞

依本校申請保留入學資格辦法第六條規定：保留入學資格申請以一學年為限，一年屆滿因重大疾病或其它特殊事故等仍無法入學時，得提出申請由教(部)務會議決議通過後，再予延長一年。因兵役法規定服役者，可申請保留入學資格至兵役期滿止，並檢同退伍令申請入學。


